附件2

[bookmark: _GoBack]浙江省地热、矿泉水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时
矿产品核定价格

	序号
	矿种
	计征对象
	单位
	核定价格
（元）
	备注

	1
	地热
	T＜60℃
	立方米
	32
	省内目前无≥90℃地热采矿权

	
	
	60℃≤T＜90℃
	
	
	

	2
	矿泉水
	原矿产品
	立方米
	95
	



